
2011年6月2日 星期四 编辑 宋娟 组版 李静 校对刘洁A4 合肥·关注 GUAN ZHU

记者 刘元媛

昨天上午，合肥市修订

后的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公示并开始面

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经历

了民用天然气价格上调、水

价上涨，修订后的物业服务

收费是否也要有“涨声”？对

此，合肥市物价局副局长刘

宾表示，修订后的物业服务

收费总体比现有收费标准有

所降低。那么新的收费政策

到底有哪些特点？记者根据

市民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一一

解读。

收费降低：“一费制”不再另收公摊费用
记者昨日从《合肥市修订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中了解到，物业收费将

实行“一费制”。即把小区共用电梯、照明等公共设施设

备运行等方面收取的公摊费用纳入物业综合服务费中一

并收取，不得再另行收取公摊费用。

修订后的物业服务收费总体要比现有收费标准有

所降低，这是如何算出来的呢？刘宾举例说，例如合肥市

多层、高层一级物业综合服务费现收费准价为0.70元/m2、

1.20元/m2，修订后维持原标准，二至四级每平方米提高

0.10元。“修订后的物业综合服务费实行一费制，根据物价

部门对部分物业公司管理费用的成本监审，目前合肥市

住宅小区公共设施设备运行公摊的综合能耗费用约在

0.15元~0.20元/m2”。刘宾表示，这样算来修订后的物业收

费总体要比现在降低了。

1、上述费用包括物业综合服务费、公共设备运行

费和日常维护费等。

2、室内地下、地上公共车库、车位不得强行销售，

不得拒绝业主租赁使用。

3、以上收费标准为最高指导价，下浮不限。

4、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由业主委员会在上述最

高指导价收费标准内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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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等级

甲级

乙级

丙级

丁级

基准收费标准

无电梯

0.70

0.60

0.5

0.4

有电梯

1.20

1.10

1.00

0.90

备 注

各等级收费标准

上下浮动不超过

20％。

合肥市住宅小区物业综合服务费基准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政府指导价 单位：元/月/平方米)

征集意见：
6月1日~21日可提建议

从6月1日起至6月21日，修订后的《办法》将面向社

会广泛征求意见。市民可在合肥市物价局网站（http://

www.hfpi.gov.cn）查看。如有意见和建议，市民可通过

Email或署名来信向合肥市物价局房地产价格处反映。

电子邮箱：wygl2011@yeah.net；邮政地址：安徽省合肥市

东流路100号市政府大楼三区合肥市物价局房地产价格

处；邮政编码：230071。

合肥市物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待意见征求完毕

后，根据反馈回来的意见还将进行相应修订并进行公

示。若进展顺利，合肥市新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管

理办法将有望从7月开始实施。

类型

机动车

非机动车

停放形式

地面车位

室内车库（地下、地

上）车位

立体机械升降式停

车位

购买地面独立车库

业主共用车库

室内

车型

小型车

中型车

小型车

中型车

小、中型车

小、中型车

小、中型车

摩托车

自行车

电动车

三轮车

收费标准

（元/月/辆）

30

50

80

100

180

180

50

220

70

30

15

5

7

15

备注

住宅小区未规划建设地下车库，以及规划建设地下车位配

比率≤30%（包括地面室内停车位，下同）。

住宅小区规划建设地下车库，以及规划建设地下车位配比

率＞30%且≤75%。

住宅小区规划建设地下车库，且规划建设地下车位配比率＞75%。

含物业综合服务费50元

已售产权或使用权

含物业综合服务费70元

已售产权或使用权

包含燃油车

电动车代充电服务收费由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协商

包括机动三轮车、非机动三轮车

合肥市住宅小区车辆停放服务最高指导价收费标准 (定价形式：政府指导价)

合肥物业收费拟实行“一费制”
●业委会有权确定物业收费标准 ●不得再另收公摊费用
●小区将被划为4个等级收物业费 ●昨日起开始征集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即

住宅物业综合服务费、小区车辆停放管理费、装饰装修垃

圾清运费等实行政府指导价，非住宅物业服务费等其他

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这次新修订的收费办法，对于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的

小区，可与物业公司在物业服务收费指导价范围内自主

确定具体标准；无业主委员会的可实行市场竞争，通过招

标的方式确定。“这样突出了政府指导价的指导性，也保

障了业主的参与权与决定权”。刘宾表示。

据悉，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物价部门将根

据物业服务行业的社会平均成本、规定的利润制订一个

基准收费标准和一定的浮动幅度，划定一个合理区间对

物业收费最高标准作出规定。具体的收费标准由业主大

会或授权的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根据小区的服务

内容、质量、标准等具体情况在政府指导价范围以内确定

并在物业服务合同进行约定。

政府指导价：业委会有权确定物业收费标准

合肥市物价局表示，由于各小区环境设施设备存在

很大差异性和业主需求的多样化，新办法将采用甲、乙、

丙、丁四个等级“菜单式”的指导价格收费。

基准收费标准按每月每平方米计算，无电梯甲、乙、

丙、丁级标准分别为0.70元、0.60元、0.50元和0.40元；有

电梯甲、乙、丙、丁级服务收费分别为1.20元、1.10元、1.00

元和0.90元。按物价部门规定，各等级收费标准上下浮

动不超过20%。

分级缴费：小区将被划为4个等级收物业费

停车收费：
地面停车费将大幅提升

新修订的《办法》在小区停车收费上将更加人性

化。在确保非机动车辆停放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最大限

度缓解停车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另外，将统筹考虑住宅

小区有车住户和没车住户的不同利益，老旧小区和新建

小区规划建设标准不同，制订不同的收费标准。

例如，规划建设地下车库的配比率在30%以上、75%

以下（包括75%），地下车库只能满足小区住户基本需求的

住宅小区，小型车地面停车收费80元/月/辆，中型车100

元/月/辆，地下停车180元/月/辆。提高地面停车收费，兼

顾小区住户基本需求；规划建设地下车库的配比率达到

75%以上，能满足小区住户需求的住宅小区，地面、地下

停车统一为180元/月/辆。大幅度提高地面停车收费标

准，引导提高室内（地下、地上）车库的利用率。

公共收益：
业主有权参与利益分成

本次办法修订中，根据《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规定，

首次把利用物业公共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活动

的收益分配进行了明确规定。即业主所得收益30%用于

补贴物业管理公共服务，70%纳入专项维修资金。

另外，在新修订的《办法》中还对物业费收缴起始时

间进行了明确规定。“已交付给业主的物业，物业服务费

自交付之日起次月由业主承担。未交付业主的物业，物

业服务费由开发建设单位承担。”刘宾表示，前期物业费

标准将大力推行招投标，鼓励通过市场竞争合理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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